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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斜视是影响儿童视觉发育的重要眼病，如果能在发育期及时治疗，大部分病人可以获得治愈。如不

能及时发现、正确诊断、合理治疗，将导致视功能障碍，严重者可造成立体盲或致残。本标准是以儿童少

年为对象，规定了标准及适用范围。
本标准参考国际权威教科书，以中华眼科学会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 １９９６年修定的《斜视定

义、分类及疗效评价标准》为依据，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研究制定的。
本标准从 ２００２年 １月 １日起实施。
本标准由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提出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眼科、北京大学儿童视觉研究中心。
本标准起草人：郭静秋、甘晓玲、任华明。
本标准由卫生部委托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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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儿童少年斜视的诊断和评价斜视治疗疗效的方法。
本标准适用于 １４岁及 １４岁以下儿童少年斜视的诊断及疗效评价，对于 １４岁以上儿童少年的斜视

诊断及疗效评价可参照执行。

 定义

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。
． 隐斜视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ｏｒｉａ

一种潜在性斜视，多数眼球有偏斜的趋势，但由于具有正常的融合机能而仍能维持双眼单视，不显

露出斜视。而在融合被打破（如遮盖一眼）时，就会表现出偏斜。
． 共同性斜视 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ｂｉｓｉｍｕｓ

双眼视轴分离，眼外肌及其支配神经均无器质性病变的显斜。
． 非共同性斜视 ｎｏｎ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ｂｉｓｉｍｕｓ

双眼视轴分离伴随眼外肌或其支配神经有器质性病变的显斜，包括麻痹性斜视及特殊类型斜视。

 斜视的诊断标准

． 共同性斜视

．． 眼球运动无障碍；
．． 斜视角在任何注视方向上无变化；
．． 左、右眼分别注视时的斜视角相等或相差≤１０Δ；
．． 向上、下方注视时的斜视角相差＜１０Δ。

注：旁中心注视者在双眼分别注视时的斜视角不相符。

． 非共同性斜视

．． 眼球运动异常或有障碍；
．． 斜视角在不同注视方向上不相等；
．． 左、右眼分别注视时的斜视角相差＞１０Δ；
．． 向上、下方注视时的斜视角相差＞１０Δ。

 斜视的疗效评价标准

． 共同性斜视的疗效评价

．． 完全功能治愈

ａ）双眼视力均正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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ｂ）眼位在任何情况下均正位或有隐斜；
ｃ）中心窝融合；
ｄ）正常视网膜对应；
ｅ）有中心窝立体视≤６０″；
ｆ）无自觉症状。

．． 不完全功能治愈：４．１．１中存在一项或两项缺陷

ａ）存在轻度弱视；
ｂ）有小度数眼位偏斜（≤±８Δ）；
ｃ）有融合；
ｄ）正常或异常视网膜对应；
ｅ）具有黄斑或周边部立体视；
ｆ）有自觉症状。

．． 临床治愈

无双眼单视功能，仅获得外观改善，第一眼位±１５Δ 以内，上下方注视时斜视角相差＜１０Δ。
． 非共同性斜视的疗效评价

．． 治愈

ａ）复视和眩晕消失，正前方及前下方视野无复视，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可舒适地使用双眼；
ｂ）代偿头位消失，具有一定的立体视功能；
ｃ）眼位基本正位（≤１０Δ）。
ｄ）双眼球运动基本达到平衡，无明显麻痹肌功能不足或配偶肌功能过强。

．． 好转

ａ）正前方及前下方视野复视消失，正常工作和学习不受影响；
ｂ）代偿头位减轻，具有双眼单视功能；
ｃ）眼位偏斜＞１０Δ；
ｄ）麻痹肌运动受限较前有进步，但仍可查见。

．． 无效

症状及体征大部分存在，或虽有进步但仍干扰日常工作和生活。

 眼位偏斜检测的注意事项

． 检测工具：用块状三棱镜或同视机准确测量眼位偏斜度。
． 测量之前先矫正屈光不正，去除调节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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